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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9-77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 

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第 42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就函中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如

下： 

近日，有媒体刊载《“獐子岛”扇贝，撒谎了》的报道，称由于本地捕捞难以满足生产需

求，你公司大量外购扇贝再加工，且存在亏钱转运的情况。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核查并做出说明： 

一、根据报道，记者从你公司内部员工及知情人士处获悉，你公司产品很多是“外来贝”，

购自日本、韩国，加工后以你公司的名义出售。 

（一）请结合你公司业务模式，说明是否存在外购扇贝再加工转卖的情况，如是，请说

明具体的业务模式以及最近两年又一期该类销售额占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回复： 

1、关于公司虾夷扇贝养殖和加工业务模式及原料采购情况的说明 

公司虾夷扇贝养殖分为底播增殖和浮筏养殖。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养殖周期为两年以上，

养成后的产成品市场价值较高，大部分以活鲜品形态销售；浮筏虾夷扇贝养殖周期为一年左

右，因此通常又称为浮筏一龄贝，大部分用作加工厂加工原料。 

用于加工的扇贝原料部分来源于自身浮筏养殖生产，部分来源于外购原料及半成品。公

司“外采”原料用于扇贝产品加工实为企业正常经营所需，并非近年才出现的行为。公司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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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曾对扇贝及其他水产品加工业务的原料采购情况（包括扇贝等原料的自

产、外购数量、占比）进行过披露。 

“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流通”是公司重要的经营战略，近年来公司相继在日本、

韩国、北美等地设立子公司，布局优质海产品资源基地建设，运作全球贝类、鱼类、虾类、

蟹类等优质大洋渔业资源。外购原料一是为了满足加工厂产能的原料供应以及市场端的扇贝

加工产品销售需求，二是可以规避上游养殖受灾的风险，保持稳定的加工利润水平，促进公

司渠道销售能力附加值的提升，符合公司从食材向食品转型的战略要求。公司近两年只从日

本进口少量扇贝，用于活品销售以及冻品半壳贝等产品的原材料。 

2、公司最近两年及 2019 年 1-9 月外购虾夷扇贝原料加工产品销售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比例 

单位：万元 

年度 营业总收入 
外购虾夷扇贝原料 

加工产品收入 
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 

2017 年 320,584.60 6,242.88 1.95% 

2018 年 279,799.74 7,386.72 2.64% 

2019 年 1-9 月份 201,079.56 7,508.07 3.73% 

为了稳定产品市场供应需求和市场份额，公司在自身加工原料不足情况下，外部采购部

分原料。公司扇贝加工品整体盈利水平随市场行情波动而变化，2019 年 1-9 月虾夷扇贝加工

品平均毛利约 17%，2018 年和 2017 年分别为 9%和 14%。不存在“亏钱运转”的情形。 

综上，报道称“公司产品很多是‘外来贝’，购自日本、韩国”与公司实际不符。公司“外

采”原料用于扇贝产品加工实为企业正常经营所需，属市场化商业行为。 

（二）请结合你公司扇贝捕捞量及销售量，说明你公司在经历扇贝大比例死亡后，存货

能否满足正常需求。 

回复：  

公司最近两年及 2019 年 1-9 月自养底播虾夷扇贝及浮筏虾夷扇贝采捕量及销售量、加工

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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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底播虾夷扇贝 浮筏虾夷扇贝 

采捕量 活品销售量 加工量 采捕量 活品销售量 加工量 

2017 年 16,363.40 13,784.50 1,074.69 4,156.91   4,156.91 

2018 年 5,030.70 3,832.68 169.55 3,304.64   3,304.64 

2019 年 1-9 月份 3,869.20 3,032.37   3,860.33 987.95 2,872.38 

注：底播虾夷扇贝采捕量与销售量、加工量之间的数量差异为暂养、分选过程中的自然损耗和销

售过程中的让杂。2018 年及 2019 年因扇贝外壳附着物马牙（学名“藤壶”）较多，分选过程去除附着

物的损耗量增加。2017、2018 年底播虾夷扇贝碎壳贝用于内部加工厂加工，2019 年转变为直接对外

销售。 

从上表可见，2018 年初公司底播虾夷扇贝遭受自然灾害后，采捕量及销售量大幅减少，

现有产量已无法满足公司扇贝活品经销渠道的市场供应需求，公司将加大力度整合日本及大

连地区周边活贝原料资源，保障产品供应，稳定公司经销商队伍。未来，公司底播虾夷扇贝

养殖业务由规模发展阶段向中试探索阶段调整，以优化适合本地生态系统条件的虾夷扇贝新

技术、新良种、新模式，每年中试虾夷扇贝约 10 万亩，关闭养殖风险，确保实现底播虾夷扇

贝业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和稳定产出。 

扇贝加工业务方面，公司近年来浮筏虾夷扇贝产量较为稳定，辅以海外优质原料资源基

地采购补充，完全可以保障公司海洋味道扇贝加工品业务增长的加工厂原料需求。 

二、根据报道，记者发现你公司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扇贝产品部分标明捕捞自“大连獐子

岛海域”或“黄海”，部分未标明捕捞海域。另外，有渔业资深人士表示，里面扇贝肉明显是

拼接的。请对你公司扇贝产品进行全面自查，说明相关产品包装标签是否符合行业规定，是

否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 

回复： 

公司扇贝销售主要有活鲜品、冻品、调理食品等。公司上述扇贝产品包装标签执行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产品分别执行 GB7098《罐头食品》、GB10136

《动物性水产制品》、GB19295《速冻面米制品》、GB/T31814《冻扇贝》或 SC/T3111《冻扇

贝》、SB/T10379《速冻调制食品》、SC/T3207《干贝》、Q/ZZD0004S《海产品罐头》、Q/ZZD 0007S

《调味水产品》、Q/ZZD 0011S《速冻水产品》、Q/ZZD 0026S《即食海产品》等标准。经过自

查，公司在市场上销售的扇贝产品标签标识均遵照上述标准进行了标识。标准中要求进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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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原料生产区域情形的，公司均按照标准要求进行了标识；标准中未要求进行原料生产区域

标识情形的，公司未进行标识。 

蒜蓉粉丝扇贝作为一款中餐菜式工业化产品，按照产品工艺要求，扇贝壳和扇贝肉分别

进行加工处理，在具体加工流程中，扇贝肉、粉丝、蒜蓉酱、贝壳等原材料是分离组合成品，

扇贝原料主要有虾夷扇贝和其他扇贝，关于原料情况在包装上的配料表中有标注，同时，公

司外购韧性强、壳面洁净的贝壳作为盛装扇贝肉、粉丝、蒜蓉酱等工具，更好还原餐饮经典

菜系，通过标准化、工业化形态提供给终端消费者，该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具体加工流程如下：原料验收粉丝、蒜蓉酱、贝壳预处理扇贝肉缓化、调味摆放粉

丝填装调味扇贝肉填装蒜蓉酱填装蒜油填装辣椒碎速冻内包装外包装检测

贮存发运。 

报道称“有渔业资深人士表示，里面扇贝肉明显是拼接的”的表述错误。扇贝肉不存在

拼接，壳与肉分离是生产工艺的需要。综上所述，公司产品包装标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和行业规定，不存在应标识原料生产区域未标识及虚假宣传的情形。 

三、根据报道，虾夷扇贝的养殖方式主要包括浮筏养殖和底播增殖两种，你公司自产自

销的是浮筏养殖虾夷扇贝。请结合你公司养殖与外购扇贝的具体方式，说明底播虾夷扇贝受

灾与计提存货减值的真实性。 

回复： 

浮筏扇贝是一种集约化、高密度养殖的方式，海上设施及人工成本较高，无需很大的养

殖面积即可操作。由于筏式养殖一般在海水表层，受风浪影响较大，因此该模式多适用于低

龄贝的养殖以及个体分散式养殖经营。底播虾夷扇贝是指将人工苗种或者半人工苗种投放到

环境适宜水域的底质上，通过自然生长进行养殖的生产活动。选择浮筏养殖还是底播增殖的

方式，一是取决于养殖海域的水深、洋流等生态环境条件；二是养殖品种的经济价值；三是

养殖风险的控制。长海县的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以近岸浮筏养殖虾夷扇贝为主，而

獐子岛和海洋岛与大小长山、广鹿岛相比偏外海，水深较深，海流较大，适宜底播增殖。近

年受底播虾夷扇贝多次灾害影响，底播虾夷扇贝产量及产值贡献逐渐减少。2017 年、2018 年

及 2019 年 1-9 月，公司底播虾夷扇贝采捕量占扇贝总产量比例分别为 80%、60%、50%，浮

筏虾夷扇贝采捕量占扇贝总产量比例分别为 20%、40%、50%。2018 年度底播虾夷扇贝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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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总收入的比重仅为 6.3%，毛利占比仅为 6.5%。 

浮筏养殖和底播增殖同样会面临自然灾害等风险。2007 年至 2009 年间，长海县传统浮筏

扇贝养殖遭遇大规模死亡大幅减产，底播虾夷扇贝增殖却保持稳定发展。为了应对浮筏养殖

的虾夷扇贝普遍因养殖密度、气候、水温等因素影响，造成产品成活率不高的情况，长海县

积极调整传统渔业养殖模式，提出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浮筏养殖向底播增殖转移、由浅水

利用向深水开发转移的思路，配套出台了《关于扶持深水海域底播增殖开发项目的有关意见》

等优惠政策，推行集约化、集团化用海模式，大力发展深水底播增殖业，扩大海洋牧场规模。 

公司海洋牧场三次出现重大自然灾害，底播虾夷扇贝出现大规模死亡情况，海洋环境的

变化多端以及底播增殖的探索给公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为规避养殖风险，公司

底播虾夷扇贝增殖规模逐渐压缩，至 2018 年，公司底播虾夷扇贝投苗面积约 32 万亩，较底

播面积最高年份降幅近 80%。2019 年灾害后，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养殖业务将由规模发展阶段

向中试探索阶段调整，每年中试虾夷扇贝约 10 万亩。根据公司 2019 年秋季抽测结果，公司

拟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和计提跌价准备测算。其中亩产过低区域经测算预计采

捕销售收入不足以弥补采捕费等变动成本，将放弃采捕，并拟对该部分海域存货成本进行核

销处理。部分区域因亩产下降，拟对该部分海域存货进行可变现净值测算，如预计采捕销售

收入低于账面成本和继续养殖费用及销售费用等预计费用的合计金额，拟对其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成本金额计提跌价准备。具体核销存货成本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需根据公司年终

底播虾夷扇贝盘点结果计算确定，最终金额将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结果为准。详

见公司已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70）。 

综上，报道称“公司自产自销的是浮筏养殖虾夷扇贝”的表述与公司事实不符，公司底

播虾夷扇贝受灾与计提存货减值的情况客观、真实。 

四、请你公司对上述报道的全部内容进行核查，说明是否属实，以及是否存在需予以进

一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报道的标题《“獐子岛”扇贝，撒谎了》存在主观恶意，内容有明显的错误导向。所谓“采

访公司内部员工及知情人士处获悉”的情况不真实、表述不准确，报道中声称观点存在不实

情况，公司没有从韩国采购扇贝，从日本采购部分扇贝是根据生产与市场需要的正常经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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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体如下： 

1、原料“外采”，是公司市场化商业行为，公司未违反国家、行业等相关规定。 

问题一中回复公司于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9 月外购虾夷扇贝原料加工产品销售

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95%、2.64%、3.73%。此比例中涉及从日本采购原料的比

例占比更少。另外，公司从来未从韩国采购过扇贝。报道称“公司很多购自日本、韩国的‘外

来贝’”，“除了自己养殖的，品质很好的基本以日本进口为主”以及“獐子岛在前年和去年

都有从韩国购买虾夷扇贝‘充产量’”的情况不属实。 

公司根据销售产品特点的不同，建立了以自营销售为主、经销为辅，国内、国外多渠道、

多层次的销售网络，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和地

区布设终端网络，全球优采鱼、虾、贝等冻鲜活产品，蒜蓉粉丝贝等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

成为全球消费者的“幸福家宴”。 

2、公司自产底播虾夷扇贝和浮筏虾夷扇贝，作为“全球贝类供应商”，公司除销售自产

产品（浮筏虾夷扇贝、底播虾夷扇贝）外，还整合销售国内外其他优质资源及产品。报道称

“獐子岛自产自销的是浮筏养殖的虾夷扇贝，这些扇贝仅为一年生”不属实。 

3、公司按照产品工艺要求扇贝壳和扇贝肉分别进行加工处理，产品及包装标签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要求。扇贝肉不存在拼接，壳与肉分离是生产工艺的需要。报道称“有渔业资深人

士表示，里面扇贝肉明显是拼接的”的表述错误。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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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全球流通”是公司重要的经营战略，近年来公司相继在日本、韩国、北美等地设立子公司，布局优质海产品资源基地建设，运作全球贝类、鱼类、虾类、蟹类等优质大洋渔业资源。外购原料一是为了满足加工厂产能的原料供应以及市场端的扇贝加工产品销售需求，二是可以规避上游养殖受灾的风险，保持稳定的加工利润水平，促进公司渠道销售能力附加值的提升，符合公司从食材向食品转型的战略要求。公司近两年只从日本进口少量扇贝，用于活品销售以及冻品半壳贝等产品的原材料。
	2、公司最近两年及2019年1-9月外购虾夷扇贝原料加工产品销售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单位：万元
	为了稳定产品市场供应需求和市场份额，公司在自身加工原料不足情况下，外部采购部分原料。公司扇贝加工品整体盈利水平随市场行情波动而变化，2019年1-9月虾夷扇贝加工品平均毛利约17%，2018年和2017年分别为9%和14%。不存在“亏钱运转”的情形。
	综上，报道称“公司产品很多是‘外来贝’，购自日本、韩国”与公司实际不符。公司“外采”原料用于扇贝产品加工实为企业正常经营所需，属市场化商业行为。
	（二）请结合你公司扇贝捕捞量及销售量，说明你公司在经历扇贝大比例死亡后，存货能否满足正常需求。
	回复：
	公司最近两年及2019年1-9月自养底播虾夷扇贝及浮筏虾夷扇贝采捕量及销售量、加工量情况如下：
	单位：吨
	从上表可见，2018年初公司底播虾夷扇贝遭受自然灾害后，采捕量及销售量大幅减少，现有产量已无法满足公司扇贝活品经销渠道的市场供应需求，公司将加大力度整合日本及大连地区周边活贝原料资源，保障产品供应，稳定公司经销商队伍。未来，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养殖业务由规模发展阶段向中试探索阶段调整，以优化适合本地生态系统条件的虾夷扇贝新技术、新良种、新模式，每年中试虾夷扇贝约10万亩，关闭养殖风险，确保实现底播虾夷扇贝业务规模适度、风险可控和稳定产出。
	扇贝加工业务方面，公司近年来浮筏虾夷扇贝产量较为稳定，辅以海外优质原料资源基地采购补充，完全可以保障公司海洋味道扇贝加工品业务增长的加工厂原料需求。
	二、根据报道，记者发现你公司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扇贝产品部分标明捕捞自“大连獐子岛海域”或“黄海”，部分未标明捕捞海域。另外，有渔业资深人士表示，里面扇贝肉明显是拼接的。请对你公司扇贝产品进行全面自查，说明相关产品包装标签是否符合行业规定，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的行为。
	回复：
	公司扇贝销售主要有活鲜品、冻品、调理食品等。公司上述扇贝产品包装标签执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产品分别执行GB7098《罐头食品》、GB10136《动物性水产制品》、GB19295《速冻面米制品》、GB/T31814《冻扇贝》或SC/T3111《冻扇贝》、SB/T10379《速冻调制食品》、SC/T3207《干贝》、Q/ZZD0004S《海产品罐头》、Q/ZZD 0007S《调味水产品》、Q/ZZD 0011S《速冻水产品》、Q/ZZD 0026S《即食海产品》等标准...
	蒜蓉粉丝扇贝作为一款中餐菜式工业化产品，按照产品工艺要求，扇贝壳和扇贝肉分别进行加工处理，在具体加工流程中，扇贝肉、粉丝、蒜蓉酱、贝壳等原材料是分离组合成品，扇贝原料主要有虾夷扇贝和其他扇贝，关于原料情况在包装上的配料表中有标注，同时，公司外购韧性强、壳面洁净的贝壳作为盛装扇贝肉、粉丝、蒜蓉酱等工具，更好还原餐饮经典菜系，通过标准化、工业化形态提供给终端消费者，该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要求。
	具体加工流程如下：原料验收(粉丝、蒜蓉酱、贝壳预处理(扇贝肉缓化、调味(摆放粉丝(填装调味扇贝肉(填装蒜蓉酱(填装蒜油(填装辣椒碎(速冻(内包装(外包装(检测(贮存(发运。
	报道称“有渔业资深人士表示，里面扇贝肉明显是拼接的”的表述错误。扇贝肉不存在拼接，壳与肉分离是生产工艺的需要。综上所述，公司产品包装标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和行业规定，不存在应标识原料生产区域未标识及虚假宣传的情形。
	三、根据报道，虾夷扇贝的养殖方式主要包括浮筏养殖和底播增殖两种，你公司自产自销的是浮筏养殖虾夷扇贝。请结合你公司养殖与外购扇贝的具体方式，说明底播虾夷扇贝受灾与计提存货减值的真实性。
	回复：
	浮筏扇贝是一种集约化、高密度养殖的方式，海上设施及人工成本较高，无需很大的养殖面积即可操作。由于筏式养殖一般在海水表层，受风浪影响较大，因此该模式多适用于低龄贝的养殖以及个体分散式养殖经营。底播虾夷扇贝是指将人工苗种或者半人工苗种投放到环境适宜水域的底质上，通过自然生长进行养殖的生产活动。选择浮筏养殖还是底播增殖的方式，一是取决于养殖海域的水深、洋流等生态环境条件；二是养殖品种的经济价值；三是养殖风险的控制。长海县的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以近岸浮筏养殖虾夷扇贝为主，而獐子岛和海洋岛与大小长山、...
	浮筏养殖和底播增殖同样会面临自然灾害等风险。2007年至2009年间，长海县传统浮筏扇贝养殖遭遇大规模死亡大幅减产，底播虾夷扇贝增殖却保持稳定发展。为了应对浮筏养殖的虾夷扇贝普遍因养殖密度、气候、水温等因素影响，造成产品成活率不高的情况，长海县积极调整传统渔业养殖模式，提出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浮筏养殖向底播增殖转移、由浅水利用向深水开发转移的思路，配套出台了《关于扶持深水海域底播增殖开发项目的有关意见》等优惠政策，推行集约化、集团化用海模式，大力发展深水底播增殖业，扩大海洋牧场规模。
	公司海洋牧场三次出现重大自然灾害，底播虾夷扇贝出现大规模死亡情况，海洋环境的变化多端以及底播增殖的探索给公司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为规避养殖风险，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增殖规模逐渐压缩，至2018年，公司底播虾夷扇贝投苗面积约32万亩，较底播面积最高年份降幅近80%。2019年灾害后，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养殖业务将由规模发展阶段向中试探索阶段调整，每年中试虾夷扇贝约10万亩。根据公司2019年秋季抽测结果，公司拟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和计提跌价准备测算。其中亩产过低区域经测算预计采捕销售收入不...
	综上，报道称“公司自产自销的是浮筏养殖虾夷扇贝”的表述与公司事实不符，公司底播虾夷扇贝受灾与计提存货减值的情况客观、真实。
	四、请你公司对上述报道的全部内容进行核查，说明是否属实，以及是否存在需予以进一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报道的标题《“獐子岛”扇贝，撒谎了》存在主观恶意，内容有明显的错误导向。所谓“采访公司内部员工及知情人士处获悉”的情况不真实、表述不准确，报道中声称观点存在不实情况，公司没有从韩国采购扇贝，从日本采购部分扇贝是根据生产与市场需要的正常经营行为。具体如下：
	1、原料“外采”，是公司市场化商业行为，公司未违反国家、行业等相关规定。
	问题一中回复公司于2017年、2018年、2019年1-9月外购虾夷扇贝原料加工产品销售额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95%、2.64%、3.73%。此比例中涉及从日本采购原料的比例占比更少。另外，公司从来未从韩国采购过扇贝。报道称“公司很多购自日本、韩国的‘外来贝’”，“除了自己养殖的，品质很好的基本以日本进口为主”以及“獐子岛在前年和去年都有从韩国购买虾夷扇贝‘充产量’”的情况不属实。
	公司根据销售产品特点的不同，建立了以自营销售为主、经销为辅，国内、国外多渠道、多层次的销售网络，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和地区布设终端网络，全球优采鱼、虾、贝等冻鲜活产品，蒜蓉粉丝贝等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全球消费者的“幸福家宴”。
	2、公司自产底播虾夷扇贝和浮筏虾夷扇贝，作为“全球贝类供应商”，公司除销售自产产品（浮筏虾夷扇贝、底播虾夷扇贝）外，还整合销售国内外其他优质资源及产品。报道称“獐子岛自产自销的是浮筏养殖的虾夷扇贝，这些扇贝仅为一年生”不属实。
	3、公司按照产品工艺要求扇贝壳和扇贝肉分别进行加工处理，产品及包装标签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扇贝肉不存在拼接，壳与肉分离是生产工艺的需要。报道称“有渔业资深人士表示，里面扇贝肉明显是拼接的”的表述错误。
	特此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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